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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“11·8”物体打击一般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1 年 11 月 8 日 12 时 20 分许，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

云正大道广州星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项目工地内发生

一起物体打击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

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依法向社会公布事故调

查报告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

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6〕32 号）《国

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和省、市关于做

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的有关

要求，广州市白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成立广州市白云

区龙归街“11·8”物体打击一般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组(以下简称“评估组”)，对各相关单位事故责任追究和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过程

2023 年 1 月 29 日，广州市白云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

头成立事故评估组，评估组组长由区安委办有关负责同志担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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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住房建设

交通局、区总工会、龙归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有关同志组成。

评估组根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生产安全事故
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>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

号）和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发布的《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

“11·8”物体打击一般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事故调

查报告》”），逐项对照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，评估事故发生单

位、相关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采取的具

体举措以及工作成效，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

作情况，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等落实情况。

评估组采取资料审查、座谈问询、查阅文件、走访核查等方

式，对责任追究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工作，

形成评估报告，对评估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进

行了反馈，并要求立即进行整改和研究落实。

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
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“11·8”物体打击一般事故的责任追

究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等情况，在事故调查报告经区政府批复同

意后，区安委办已发文要求各相关单位落实，并将有关落实情况

报区安委办。评估组经评估认为，各相关单位基本能够按要求报

送有关工作落实情况，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情况已得到落

实，未发现存在擅自变更、降低标准等问题。事故防范整改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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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成，所涉及单位对提出的促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和建议进

行了相应研究并落实相关举措。涉事单位能够认真吸取事故的深

刻教训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大各级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力

度，认真开展安全大检查，及时排查、整改安全隐患，在一定程

度上避免其他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

况。

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单位落实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“11·8”

物体打击一般事故结案批复情况的文件资料，各单位落实《事故

调查报告》中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

下表：

1.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序号 责任人员 单位及职位 追究内容 追究情况

1 孙朋剑
迅高电梯公司

主要负责人

由司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检察机关审查阶

段，未审结。

2 张华春

艾布纳电梯公

司在涉事项目

负责人

由区应急管理局

予以行政处罚。
已处罚13440元。

3 董家栋

宏达建设公司

直接负责主管

人员

由区应急管理局

予以行政处罚。
已处罚 9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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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林晓文

穗科公司驻涉

事项目现场监

理负责人

由穗科公司按照

规章制度处理。

通报批评；罚款 1

万；同时要求不

得担任该项目现

场负责人。

5 李风柱

星唯科技公司

驻涉事目现场

管理员

由星唯科技公司

按规章制度处理。

罚没全年安全责

任奖金 1 万。

2.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责任单位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序号 责任单位 追究内容 追究情况

1 迅高电梯公司
由区应急管理局予

以行政处罚。
已处罚 35万元。

2 艾布纳电梯公司
由区应急管理局予

以行政处罚。
已处罚 35万元。

3 宏达建设公司
由区应急管理局予

以行政处罚。
已处罚 4.5 万元。

4 穗科公司
由区住房建设交通

局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不规范行为上报，扣分.

5 星唯科技公司
由区住房建设交通

局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不规范行为上报，扣分。

（二）有关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

区住房建设交通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龙归街道办事处已报送

处理措施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

1.区住房建设交通局，对涉事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进行处

理，督促求穗科公司、星唯科技公司开展警示教育，完善项目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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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管理制度，加强对项目承包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协调和管理，加

强在监建设项目巡查检查，深入开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的安全整治工作，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，压实各参建单位的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2.区市场监管局，一是高度重视，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，

通报事故情况，要求吸取事故教训，举一反三，加强安全宣传和

执法检查力度，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二是宣传教育，强化企

业安全生产意识，组织辖内电梯安装维保单位召开电梯安全工作

会议。通过同堂听课、现场检查等方式宣传复工复产安全教育的

要求。三是排除隐患，开展电梯安全专项执法检查，从严处罚形

成震慑，打击电梯相关违法违规行为。

3.迅高电梯公司已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，按照安全风

险分级采取相应的分级管控措施，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；艾布纳电梯公司针对本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

改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；宏达建设公司针对本起事故中暴露

出的问题深刻整改，加强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

管理；穗科公司针对本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改，完善监

理制度；星唯科技公司针对本起事故中暴露出的问题深刻整改，

完善项目管理制度。

4.龙归街道办事处，一是深化认识，提高站位，多次召开安

全生产专题会议，明确要求。二是主动作为，立行立改，对涉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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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开展安全检查，对辖内工地细分网格责任区，落实专人巡查

机制，加强部门联动。三是全面整改，保障安全，组织开展安全

隐患排查检查工作，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实行专项方案专

家论证和完工验收专家再次确认的“双确认”。

四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

全监管方面的问题。

五、相关工作建议

建议各相关单位继续加强安全管理与安全监管工作，持续深

入开展和落实安全风险防范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建立健全

长效机制。


